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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进一步规范学生行为，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营造良好的学风校风，构建平安和谐校园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学生饮酒行为的管理。各学院要按照学生工作处下发的《关于加强学生管理，严禁学生酗酒的通知》（学工字[2015]6号）要求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加强教育引导，让学生深刻认识到酗酒对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性，同时，对不遵守校纪校规，酗酒、醉酒、酒后滋事者，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二、加强学生晚就寝的管理。各学院要安排学管人员深入学生宿舍，组织指导学生干部每天对学生晚就寝情况进行检查，一旦发现晚归或不归情况立刻向班主任、辅导员报告，班主任、辅导员应及时对晚上外出、晚归、不归学生进行批评教育，对累教不改的学生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宿舍门卫要严格管理，对晚上外出、晚归学生进行登记，并及时向学院反映。

三、加强学生外出活动的管理。各学院要加强学生外出活动安全教育与管理，严格执行审批程序，班主任、辅导员为直接责任人，并要随队参加。严禁未经审批私自外出活动。

四、加强毕业生的管理。各学院要掌握毕业生返校和离校时间，对他们进行校规校纪、人身财产安全和文明离校教育，提倡以座谈会、恳谈会等形式交流学习生活，增强友情，原则上不安排毕业聚餐，毕业班活动的组织者、参与者、学生干部负有监督的责任，因监督不力而酿成事端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。
五、加强学生节假日的管理。各学院要加强周末、双休日、节假日的学生管理，安排老师和学生干部值班，及时发现、上报、处理学生发生的突发事件；建立节假日学生外出报批备案制度，班主任、辅导员要掌握学生的外出时间、事由、去向地点、返校时间和联系电话等信息。

六、加强学生汛期的安全教育。各学院要进行防溺水、防雷击、防风、应急逃生等方面的宣传教育，使学生在自然灾害面前学会自我保护，特别要强化防溺水的安全教育，教育学生不私自下河、下水库游泳或到江河湖泊边戏水玩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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